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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警政署111年3月份警察大事記 

日期 大事摘要 

2、5日 本署執行美國前國務卿龐培歐 6 人訪華外賓警衛安全維護勤務，

任務圓滿完成。 

4日 本署與臺中洲際棒球場共同辦理無劇本安全演練，由臺中市政府

警察局、刑事警察局、保安警察第一總隊及警察通訊所等單位參

演，藉以強化臺中洲際棒球場之應變處理能力，提升戰技及戰術

專業，完善重大危安事件之即時應變機制。 

5、11、

19 、 25

日 

本署規劃全國性同步取締酒後駕車大執法，要求各警察機關加強

規劃勤務嚴格稽查取締酒駕違規，以有效防制酒駕交通事故，確

保人民生命與財產安全。 

8、12日 本署執行貝里斯總理布里仙紐閣下伉儷訪團 7 人訪華外賓警衛安

全維護勤務，任務圓滿完成。 

14日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代表本署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舉辦「政府服

務創新標竿暨評獎說明會」，分享數位創新加值運用案例。 

16日 陳署長家欽召開「0311 桃園機場電纜線遭剪斷案及盤點機場設

施脆弱點專案會議」，並會同交通部及桃園機場公司加強案件

偵辦。 

16-18日 警察廣播電臺為歡慶 68 週年，於 1 月 28 日至 2 月 21 日，以

「Pbs 警廣會客室」臉書粉絲專頁貼文，邀請聽眾提供民國 43

年至 99 年間造訪警察廣播電臺照片，或是寫下對警察廣播電臺

的祝福。本次活動從參與民眾中選出文字留言獲選者計 68 名、

照片投稿獲選者計 13名，致贈 68週年紀念郵票 1份。 

17日 陳署長家欽召集航空警察局、鐵路警察局、4個港務警察總隊及

保安警察第二、六、七總隊首長，要求協同事業主管機關，檢視

關鍵基礎設施潛藏安全弱點，並積極改善。 

18日 以台內警字第11108710542號令訂定「跟蹤騷擾案件保護令執行

辦法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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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日 以台內警字第11108710532號令訂定「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細

則」。 

21日 以警署交字第 1110081582 號函發各警察機關查獲酒駕肇事案件溯

源實施計畫，要求各警察機關針對酒駕肇事案件，除應落實溯

源，作為各警察局規劃防制酒駕勤務之依據，加強臨檢盤查外，

並對同一營業場所或同一負責人一再放任消費者酒駕情形，運用

第三方警政策略，督促業者配合防制酒駕作為，保障國人行的安

全。 

21 、 25

日 

本署執行馬紹爾群島總統訪問團 10人訪華勤務，任務圓滿完成。 

 

23日 林副署長順家率保安組及保防組訪視臺北港，並偕同基隆港務警

察總隊共同針對港區通行證核發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基隆港務分

公司臺北港營運處、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、台北港貨櫃碼頭股

份有限公司)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機制及脆弱點進行盤點及建議。 

25日 本署辦理「111年臺灣地區歷年因公殉職暨病故警察人員春祭典

禮」，由陳署長家欽主祭，警察同仁代表及遺族計有1千餘人與

祭。 

25日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東信派出所興建暨東福公園整體規劃

工程開工動土典禮。 

27日 內政部徐部長國勇出席刑事警察局與臺北市電器商業同業公會在

臺北市大直美堤河濱公園舉辦之「2022第7屆電器盃反詐騙公益路

跑」。 

28日 本署執行巴拉圭工商部長 Luis Castiglioni 考察團一行 10人訪

華，任務圓滿完成。 

29日 以台內警字第1110871194號令會銜交通部以交路字第11150032971

號令，修正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」

第16條、第19條之2、第43條之1條文及第2條附表，自111年3月31

日施行。 



3 

 

29日 以台內 警字第 1110871195 號令 會銜交通 部以交路字第

11150032975號令，修正「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安裝及管理辦

法」部分條文，自111年3月31日施行。 

30日 以警署教字第111005218號函發「內政部警政署警察人員常年訓

練實施計畫」1份，自即日生效。本署85年5月1日警署秘字第

26375號函頒「警察重要工作實施計畫八-警察人員教育訓練實

施計畫」，自即日停止適用。 

30日 陳署長家欽出席刑事警察局「打擊虛擬貨幣投資詐騙記者會」。

本署自3月21日開始執行為期12天的全國同步掃蕩「假投資詐騙

集團」專案行動，鎖定重點為虛擬貨幣、金融商品、假博弈網

站的話務機房、洗錢水房、收簿及車手集團，共查獲67個詐騙

集團、逮捕481人，查扣不法所得財物逾新臺幣五千萬餘元。 

 


